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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2 / 2 0 1 9  
 
 

保 護 稀 有 動 植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 

二 Ｏ 一 七 年 十 月 一 日 至 二 Ｏ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
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  

工 作 進 度 簡 報  
 
 
執 法  
 
 在 報 告 期 內 進 行 的 貨 物 檢 查 、 巡 查 及 執 法 行 動 數 目 如 下 ：  
 

與 去 年 同 期 比 較  
 
 1.10.2016 至 31.12.2017 1.10.2017 至 31.12.2018 增減百分率  
檢查貨物  
(進出口及轉口 )  

3 5  4 02  3 8  7 22  + 9 .4 % 

本地巡查  3  78 1  4  27 6  + 1 3 . 1 % 
調查數目  7 3 3  1  05 2  + 4 3 . 5 % 
檢獲次數  6 9 3  9 8 1  + 4 1 . 6 % 
檢控宗數  2 3 0  2 5 5  + 1 0 . 9 % 

 
2 .  大 部 分 案 件 涉 及 非 法 進 口 瀕 危 物 種 ， 較 重 要 的 案 件 撮 列 如 下 ：  
 

案件編號  詳情  
有否《公約》

證明文件  
事發日期  結果／備註  

613/2018 從 尼 日 利 亞

非 法 進 口

7 100 公斤穿

山 甲 鱗 片 ( 附
錄 II)  

無  17.7.2018 香 港 海 關 (海 關 )於 二 Ｏ

一八年七月二十日檢查

一批來 自尼 日 利亞 的 海

運貨物。有關貨物報稱為

聚乙烯。檢查時發現及檢

獲 7 100 公斤穿山甲鱗

片。本案件由海關負責調

查。  
 



2 

268/2018 從 危 地 馬 拉

非 法 進 口

29.2 噸 伯 利

兹 黃 檀 ( 附 錄

II)  

無  11.1.2018 海關於二Ｏ一八年一月

十一日檢查一批來自危

地馬拉的海運貨物。有關

貨物報稱裝有橡膠。檢查

時發現 29.2 噸伯利兹黃

檀 (附錄 II)。接收有關木

材的人士已被檢控和定

罪，並被判監禁 3 個月。 
 

468/2018 從 莫 桑 比 克

非 法 進 口

3.11 公 斤 犀

牛角 (附錄 I)  

無  17.6.2018 海關截獲 1 名從莫桑比

克入境的旅客，並在有關

旅客的寄艙行李內發現

3.11 公斤犀牛角切片。該

違例者已被檢控，並於區

域法院被定罪。法院以

12 個月為量刑起點，考

慮減刑因素後最後判處

該違例者監禁 8 個月。  
 

791/2018 
799/2018 
800/2018 

從 剛 果 民 主

共 和 國 非 法

進 口 共

157.15 公 斤

穿 山 甲 鱗 片

(附錄 I) 

無  13.11.2018 
16.11.2018 

海關截獲共 3 名從剛果

民 主 共 和 國 入 境 的 旅

客，並在有關旅客的寄艙

行李內發現共 157.25 公

斤穿山甲鱗片 (附錄 I)。3
名違例者均已被檢控並

已於法院提訊。  
 

多宗案件  經 深 圳 灣 管

制 站 非 法 出

口 土 沉 香 碎

片  
 

無    海關截獲共 6 名內地人

士，涉及經深圳灣管制站

非法出口約共 14 公斤土

沉香碎片。有關違例者均

已被檢控，定罪後被判監

禁 2 至 24 個月不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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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/2018 非 法 管 有 26
隻 活 生 受 管

制動物 (附錄 I
及附錄 II)  

無  23.1.2018 本署與警方就非法管有

活生受管制動物於 2 個

相關存放處所進行聯合

行動，檢獲共 26 隻活生

受管制動物，包括黑池

龜、娃娃魚 (附錄 I)、水

獺 、 懶 猴 及 豹 貓 ( 附 錄

II)。有關公司及有關動

物 物 主 已 被 檢 控 和 定

罪，並被法院判處罰款共

32,000 元及 160 小時社

會服務令。  
 

 
發 證  
 
3 .  在 報 告 期 內 發 出 的 許 可 證 和 證 明 書 數 目 表 列 如 下 ：  
 

與 去 年 同 期 比 較 發 證  
 

 1.10.2016 至 31.12.2017  1.10.2017 至 31.12.2018 增減百分率  
進口許可證  425 479 +12.7% 
出口／再出口許可證  20 152 20 648 +2.5% 
管有許可證  207 166 ₋19.8% 
再出口證明書  2 819 2 207 ₋21.7% 
特別出口／進口  
許可證  

29 22 ₋24.1% 

 
檢 獲 物 品 的 處 置  

 
4 .  本 署 根 據《 公 約 》指 引，務 求 盡 量 利 用 檢 獲 的 物 品 作 保 育、教 育 或

科 學 用 途 。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根 據 上 述 原 則 處 置 下 列 物 品 ：  
 
( a )  本 港 學 校 ／ 大 學  

 
共 有 3 5 間 本 地 學 校 和 3 間 大 學 接 收 了 本 署 在 執 法 行 動 中 充 公 的 物

品 。  
 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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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隻 活 生 非 洲 盾 臂 龜 捐 贈 予 本 地 學 校。捐 贈 的 死 體 標 本 包 括 2  2 3 6
公 斤 盧 氏 黑 黃 檀 、 1  0 1 7 . 8 公 斤 紫 壇 木 、 7 3 5 . 9 公 斤 交 趾 黃 檀 、 0 . 1
公 斤 伯 利 兹 黃 檀 、 6 . 6 公 斤 沉 香 木 、 1 . 4 公 斤 花 旗 參 、 9 . 1 公 斤 鯊

魚 魚 鰭 、 1 . 2 公 斤 石 首 魚 魚 鰾 、 0 . 3 公 斤 乾 海 馬 、 2 4 個 龜 甲 樣 本 、

8 6 塊 龜 板 、 2 5 8 件 海 龜 殼 片 製 品 、 1 5 個 海 龜 殼 、 4 件 海 龜 標 本 、

1 5 2 件 鱷 魚 皮 ／ 鱷 魚 皮 製 品 、 5 2 件 蜥 蝪 皮 ／ 蜥 蝪 皮 製 品 、 4 6 件 蟒

蛇 皮 ／ 蟒 蛇 皮 製 品、5 件 短 吻 鱷 皮 製 品、2 件 蚺 蛇 皮 ／ 蚺 蛇 皮 製 品、

2 塊 印 度 眼 鏡 蛇 皮、 2 塊 老 虎 皮、 1 塊 獵 豹 皮、 1 塊 花 豹 皮、 1 塊 漁

貓 皮、 1 塊 斑 馬 皮、 0 . 7 公 斤 穿 山 甲 鱗 片、 2 8 個 蝴 蝶 標 本、 2 1 條 蘇

眉 死 體 、 2 8 條 藍 珊 瑚 項 鍊 、 1 1 個 石 珊 瑚 骨 骼 、 1 5 2 個 硨 磲 殼 、 0 . 3
公 斤 孔 雀 羽 毛 、 5 1 個 犀 鳥 喙 、 4 個 賽 加 羚 羊 角 、 3 個 犀 牛 角 、 2 隻

河 馬 牙 、 1 1 支 象 牙 、 2 4 件 象 牙 切 枝 及 3 4 0 件 象 牙 製 品 。  
 
( b )  其 他 本 地 組 織 ／ 團 體 及 政 府 部 門  
 

向 其 他 本 地 組 織 ／ 團 體 及 政 府 部 門 捐 贈 的 活 生 動 物 包 括 3 3 隻 牡

丹 鸚 鵡 、 3 隻 綠 頰 錐 尾 鸚 鵡 、 1 隻 折 衷 鸚 鵡 、 1 隻 鷹 頭 鸚 鵡 、 1 隻

長 冠 八 哥 、 1 5 條 龍 吐 珠 、 2 4 隻 箱 龜 、 2 0 隻 星 點 水 龜 、 1 6 隻 中 華

花 龜 、 9 隻 鑽 石 龜 、 2 隻 豬 鼻 鱉 、 1 隻 黃 頭 側 頸 龜 、 6 隻 非 洲 盾 臂

龜 、 4 隻 印 度 星 龜 、 1 隻 紅 腿 象 龜 、 1 條 紅 尾 蟒 、 1 條 綠 樹 蟒 、 1 6
隻 毒 箭 蛙 及 6 隻 水 獺 。  
 
捐 贈 的 死 體 標 本 包 括 2 5  2 5 9 公 斤 盧 氏 黑 黃 檀 、 8  8 1 9 . 5 公 斤 交 趾

黃 檀、 2  8 4 3 公 斤 伯 利 兹 黃 檀、 6 1 0 公 斤 紫 壇 木、 4 . 4 公 斤 沉 香 木 、

2 . 5 公 斤 花 旗 參、4 塊 箱 龜 龜 板、3 件 海 龜 殼 片、2 件 海 龜 殼 片 飾 物、

2 件 玳 瑁 標 本、 1 件 鱷 魚 標 本、 5 件 鱷 魚 皮 ／ 鱷 魚 皮 製 品、 3 件 蜥 蝪

皮 ／ 蜥 蝪 皮 製 品 、 2 件 蟒 蛇 皮 ／ 蟒 蛇 皮 製 品 、 1 塊 獵 豹 皮 、 8 . 3 公

斤 穿 山 甲 鱗 片 、 1 件 草 鴞 標 本 、 4 個 紅 鹿 角 、 1 個 硨 磲 殼 及 3 個 犀

鳥 喙 。  
 
( c )  海 外 組 織 ／ 團 體  
 

向 海 外 組 織 ／ 團 體 捐 贈 的 活 生 動 物 包 括 4 3 隻 木 雕 水 龜、 2 隻 馬 來

西 亞 巨 龜、 2 隻 紅 冠 潮 龜、 1 隻 箱 龜、 2 8 隻 輻 紋 陸 龜、 4 條 娃 娃 魚

及 2 隻 狨 。  
 
捐 贈 的 死 體 標 本 包 括 2 0 . 8 公 斤 穿 山 甲 鱗 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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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送 返 原 生 地  
 

本 署 與 印 尼 《公約》管 理 機 構 、 嘉 道 理 農 場 暨 植 物 園 及 印 尼 國 際

動 物 救 援 組 織 合 作 ， 把 5 9 5 隻 豬 鼻 鱉 放 回 有 關 動 物 來 源 國 — 印 尼

的 自 然 生 境 。  
 

宣 傳 及 教 育  

 

5 .  本 署 繼 續 致 力 教 育 市 民 、 學 生 及 貿 易 商 有 關 瀕 危 物 種 的 保 護 和 貿

易 管 制 ， 並 在 學 校 及 公 眾 場 地 舉 辦 了 3 1 場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展 覽 會 ， 當 中

包 括 香 港 北 區 花 鳥 蟲 魚 展 覽 2 0 1 7、 香 港 貿 發 局 美 食 博 覽 2 0 1 8、 香 港 花

卉 展 覽 2 0 1 8， 以 及 在 社 區 會 堂 和 社 區 中 心 舉 辦 巡 迴 展 覽 。  

 

6 .  本 署 為 學 生 、 貿 易 商 、 市 民 大 眾 、 本 地 執 法 人 員 (進 出 口 科 、 瀕 危

物 種 保 護 科 及 海 關 )、 海 外 政 府 及 非 政 府 團 體 (例 如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會 中 國

分 會 及 新 加 坡 國 家 公 園 局 )以 及 旅 遊 業 界 (香 港 專 業 導 遊 總 工 會 及 旅 遊 業

議 會 )舉 辦 的 保 護 瀕 危 物 種 教 育 講 座 共 有 8 5 場 。  

 

7 .  在 報 告 期 內 ， 共 有 2 2  9 5 0 名 訪 客 參 觀 瀕 危 物 種 資 源 中 心 ， 團 體 預

約 參 觀 獲 安 排 導 賞 服 務 。 為 進 一 步 推 廣 本 署 的 教 育 資 源 ， 除 於 學 校 及 各

區 民 政 事 務 處 派 發 單 張 外，我 們 亦 參 與 由 其 他 部 門 ／ 機 構 舉 辦 的 多 項 活

動，例 如 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和 教 育 局 聯 合 舉 辦 的 “ 政 府 服 務 知 多 點 — 校 園

推 廣 計 劃 ” 及 由 科 學 館 舉 辦 的 2 0 1 8 香 港 科 學 節 。  

 

8 .  為 提 高 旅 客 對 本 署 就 進 出 口 及 管 有 瀕 危 物 種 所 實 施 許 可 證 制 度 的

意 識 和 警 覺 性 ， 我 們 於 各 重 要 地 點 進 行 了 一 系 列 宣 傳 工 作 ：  
  
(a) 於 二 Ｏ 一 八 年 二 月 一 日 至 二 Ｏ 一 八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， 在 5 個

深 圳 出 入 境 管 制 站 (羅 湖 口 岸、皇 崗 口 岸、文 錦 渡 口 岸、沙 頭 角 口

岸 及 福 田 口 岸 )播 放 有 關 本 港 對 瀕 危 物 種 實 施 管 制 的 電 視 廣 告。在

二 月，有 關 廣 告 的 主 題 為 蘭 花，而 在 三 月 至 五 月，主 題 則 為 象 牙 。 
(b) 有 關 經 修 訂 罰 則 的 政 府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及 ／ 或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經 下 列

途 徑 ／ 在 下 列 地 點 播 放 ：   
( i )  自 二 Ｏ 一 八 年 五 月 二 日 起 ， 在 漁 護 署 及 政 府 新 聞 處 的

Y o u T u b e頻 道 及 應 用 程 式 界 面 網 頁 播 放 ；  
( i i )  自 二 Ｏ 一 八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起 ， 在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播 放 ；  
( i i i )  自 二 Ｏ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起 ， 在 落 馬 洲 管 制 站 海 關 離

境 及 入 境 大 堂 播 放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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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自 二 Ｏ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起，試 行 在 港 粵 直 通 巴 士 協

會 有 限 公 司 及 中 港 通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的 直 通 過 境 巴 士 上 播

放 ， 為 期 3個 月 。  
 

 

9 .  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例 (香 港 法 例 第 5 8 6 章 )經 修 訂 後 ， 本 署 已

進 行 一 系 列 宣 傳 工 作 ， 闡 釋 有 關 罰 則 制 度 所 作 修 訂 ， 並 重 點 宣 傳 自 二 Ｏ

一 八 年 五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的 逐 步 淘 汰 本 地 象 牙 貿 易 計 劃。就 上 述 修 訂 而 進

行 的 宣 傳 工 作 詳 情 ， 載 錄 於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C P / E S A C / 1 / 2 0 1 9 號 。  
 
1 0 .  第 5 8 6 章 的 附 表 亦 已 修 訂 ， 並 自 二 Ｏ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起 生 效 ，

以 加 入 以 下 資 料 ： ( i )已 增 至《 公 約 》附 錄 I I I 的 瀕 危 物 種 ； 以 及 ( i i )於 第

1 7 屆《 公 約 》締 約 國 大 會 通 過 對《 公 約 》附 錄 I 及 附 錄 I I 的 修 訂。本 署

就 宣 傳 有 關 修 訂 而 進 行 的 工 作 如 下 ：  
  
(a) 於 二 Ｏ 一 八 年 七 月 十 日 向 1 4  4 0 1 名 相 關 人 士 發 送 通 函，解 釋 有 關

修 訂。上 述 郵 件 亦 已 上 載 至 本 署 網 站 w w w . c i t e s . h k (最 新 消 息 欄 目

內 )。  
(b) 於 二 Ｏ 一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更 新 本 署 網 頁 ， 加 入 “ 更 多 瀕 危 物 種

納 入 管 制 ” 信 息 ， 並 載 錄 若 干 例 子 。  
(c) 於 二 Ｏ 一 八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發 出 F a c e b o o k 帖 子，介 紹 有 關 修 訂 ，

並 列 舉 出 數 個 實 名 例 子 。  
 

外 地 及 本 港 的 聯 繫 及 會 議  

 

1 1 .  本 署 派 出 1 名 高 級 專 業 人 員 擔 任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代 表 團 的 成 員 ，

出 席 分 別 於 二 Ｏ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十 二 月 一 日 期 間 在 瑞 士 日 內

瓦 舉 行 的 《 公 約 》 第 6 9 屆 常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以 及 於 二 Ｏ 一 八 年 十 月 一

日 至 五 日 期 間 在 俄 羅 斯 索 契 舉 行 的 第 7 0 屆 常 務 委 員 會 會 議。本 署 另 有 兩

名 專 業 人 員 前 往 瑞 士 日 內 瓦 分 別 出 席 於 二 Ｏ 一 八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至 二 十

一 日 期 間 舉 行 的 《 公 約 》 第 3 0 屆 動 物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以 及 於 二 Ｏ 一 八 年

七 月 二 十 日 至 二 十 六 日 期 間 舉 行 的 《 公 約 》 第 2 4 屆 植 物 委 員 會 會 議 。

會 議 就 對《 公 約 》載 列 的 動 物 及 植 物 實 施 的 工 作 及 其 他 相 關 議 題 進 行 討

論 。  
 

1 2 .  本 署 派 出 2 名 專 業 人 員 於 二 Ｏ 一 八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出 席 海 關 的 海 運

貨 物 顧 客 聯 絡 小 組 會 議 ， 向 委 員 簡 介 第 5 8 6 章 的 最 新 修 訂 。  
 

1 3 .  本 署 於 二 Ｏ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與 香 港 藝 術 品 商 會 有 限 公 司 會

員 舉 行 會 議 ， 討 論 有 關 為 列 入《 公 約 》的 黃 檀 屬 植 物 申 請 再 出 口 許 可 證



7 

和 再 出 口 證 明 書 的 事 宜 ， 並 就 有 關 事 宜 交 流 意 見 。  

 

1 4 .  本 署 於 二 Ｏ 一 八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與 海 關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及 環 境 局 舉 行

野 生 動 植 物 罪 行 專 責 小 組 第 三 次 會 議。專 責 小 組 成 員 於 會 上 討 論 有 關 近

期 執 法 、 教 育 和 宣 傳 工 作 的 事 宜 。 會 後 ， 成 員 更 與 野 生 動 植 物 保 育 團 體

代 表 會 面 ， 就 雙 方 共 同 關 注 的 事 宜 交 流 意 見 。  

 

1 5 .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、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《 公 約 》 管

理 機 構 在 二 Ｏ 一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至 二 十 三 日 期 間 於 香 港 舉 行 周 年 會

議 。 管 理 機 構 匯 報 《 公 約 》 實 施 工 作 的 最 新 情 況 ， 並 討 論 了 各 方 共 同 關

注 的 議 題，包 括 瀕 危 物 種 的 貿 易 及 規 管、主 要 執 法 行 動 及 聯 合 宣 傳 活 動。 

 

培 訓  

 
1 6 .  本 署 於 二 Ｏ 一 八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至 二 十 二 日 期 間，為 1 3 名 中 國《 公

約 》管 理 機 構 官 員 舉 辦 為 期 6 天 的 瀕 危 物 種 鑑 辨 及《 公 約 》實 施 訓 練 課

程。通 過 有 關 課 程，雙 方 有 機 會 交 流 經 驗，並 建 立 人 際 網 絡 和 工 作 關 係 ，

有 助 雙 方 未 來 就 多 項 與 《 公 約 》 相 關 的 事 宜 合 作 。  
 

1 7 .  本 署 於 二 Ｏ 一 八 年 十 月 二 日 、 三 日 和 八 日 ， 為 漁 護 署 及 海 關 前 線

人 員 就 因 應 第 1 7 屆《 公 約 》締 約 國 大 會 議 決 而 對 第 5 8 6 章 作 出 的 修 訂 ，

舉 辦 3 場 培 訓 課 程 。  
 

1 8 .  漁 護 署 於 二 Ｏ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至 十 六 日 期 間 派 出 1 5 名 人 員

前 往 內 地 ， 參 加 由 中 國 《 公 約 》 管 理 機 構 廣 州 辦 事 處 舉 辦 、 為 期 3 天 的

爬 行 類 動 物 及 紅 木 鑑 辨 訓 練 課 程 。  
 

 

 

 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
二 Ｏ 一 九 年 二 月  


	委員會文件：CP/ESAC/2/2019
	保護稀有動植物諮詢委員會
	執法
	與去年同期比較
	與去年同期比較發證



